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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申請書 

110年度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市場青年創業補助計畫申請書 

 

 一 

、 

申

請

計

畫

基

本

資

料 

攤(鋪)位名稱  

 計畫名稱  

 市場名稱  攤(鋪)位號  

 統一編號或稅籍編號 (公有市場得免付) 登記日期  

 營業或登記地址  

 通訊地址  

 

負責人姓名  

連絡電話  

手機號碼  

出生年月日  

 
產業類別  員工人數  

 

二 

、 

申

請

應

備

文

件

自

我

檢

核

表 

□1.申請書1份。 

□2.申請簡報1份。 

□3.小規模商業稅籍登記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1份，或公有市場攤(鋪)位使用行政契約書

影本1份。 

□4.負責人身分證影本1份及近1個月戶籍謄本1份。 

□5.攤(鋪)位現況照片數張(各照片請勿重疊)。 

(1) 攤(鋪)位正面全入鏡照(如有招牌、門牌或攤號需包含在內)。 

(2) 攤(鋪)位側面全入鏡照(如有招牌、門牌或攤號需包含在內)。 

□6.攤(鋪)位裝修契約或估價單。(未申請此項者免附) 

□7.攤(鋪)位裝修設計圖/示意圖。(未申請此項者免附) 

□8.攤(鋪)位裝修各施工處之現況照片數張。(未申請此項者免附) 

□9.與數位服務方案業者之契約書或估價單影本1份。(未申請此項者免附) 

□10.與上架電商業者之契約書或估價單影本1份。(未申請此項者免附) 

□11.與網路廣告者契約書或估價單影本1份。(未申請該項目者免附) 

□12.信用證明文件(非銀行拒絕往來戶及於票據交換機構提供查詢資料顯示無退票紀錄

等相關證明文件)。 

□13.同意、聲明及承諾書。 

 

 
註1：上述文件應由申請人自行檢核是否齊備，倘應備文件不齊全者，本局不予收件。 

註2：申請文件提供之圖檔皆須遵守著作權法、專利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，若發現
有違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，得取消資格；若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法律責任，概
由提案者擔負一切責任。 

註3：申請人保證所提文件真實無誤，如經查有隱匿、虛偽造假等不實情事，本處得撤銷
或廢止申請人補助資格，追回全部或一部補助款。另受補助人經本處通知限期繳回 
補助款，逾期未繳回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 

註4：民有市場攤(鋪)位應具稅籍登記，且稅籍登記地點與營業地點應相同。                

收件編號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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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、 

申 

請 

補 

助 

項 

目 

申請補助項目及總經費預算表 
 

申請項目 補助款(仟元) 
 

□營業場所裝修費 (註1)  
 

□數位服務方案費用與上架

電商費(註2) 
 
 

合計  
 

註1：營業場所裝修費，每案補助經費以20萬元為上限，限水電、木工及泥作工程，且僅限固著

於營業攤(鋪)位之裝修費用；並應符合「消防法」、「建築法」、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

理辦法」及相關法規。 

註2：數位服務方案費用與上架電商費，每案補助經費以10萬元為上限；不得報支伺服器主機、

資訊儲存及面板等相關資訊設備費用。 

註3：同一補助項目不得重複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。 

註4：本補助計畫之補助期間以本局發給核准函公文日期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，受補助之攤

(鋪)位應於本補助計畫之期程期間持續營業。 

註5：本計畫僅補助「補助期間」內所實現之費用，於核准日前已執行之費用及實現於補助期間

後之費用均不予補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營利事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加蓋公司/商業/

小規模商業大小章)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中華民國  110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※ 送件地點：「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」(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9樓)。 

※ 送件時以本表申請免備文，但務請於「申請書」、「同意、聲明及承諾書」等之「營利

事業名稱」及「負責人」簽章處用印親簽，若無得不予受理。 


